2019年度行政执法统计年报

（一）执法主体名称和数量情况
我局执法主体名称为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（二）执法岗位设置及执法人员在岗情况
    我局执法岗位分为区级市场监管执法业务承办岗、区级市场监管执法审查决定岗、区级市场政务服务业务承办岗以及区级市场政务服务审查决定岗。全部执法岗位在岗人员共计579人。
（三）执法力量投入情况 
    我局在岗执法人员共计579人，投入的执法装备包括执法车辆178台，执法设备2596台。
（四）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    2019年，朝阳区实有市场主体398379户，占全市市场总量的19.09%，新增市场主体40351户，占全市的20.87%，每日预约量由850次增至1120次。2019年，我局受理企业登记业务245000余件；受理广告发布登记业务165件；受理食品药品各类行政许可申请32409件；受理计量、特种设备行政许可等申请3027件。
（五）执法检查计划执行情况 
发起24次“双随机”抽查，抽查主体25365户；开展16次重点检查，检查主体981户；对57家食品生产企业开展监督检查132家次；对药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30家次；对药械企业监督检查4100余家次；对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监督检查32家次；对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实施监督检查 340家次；计量监督检查347家次；对涉嫌价格违法行为（行政性事业性收费）进行检查巡查1676起。
组织开展食品药品、市场环境、质量安全等各领域专项整治30余项；通过网监系统组织开展了风险核查专项任务，对系统提示的81个网站的风险进行了判定；对1154户企业格式条款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；开展联合整治“保健”市场乱象百日行动工作；开展电线电缆、消防产品、食品相关产品、危险化学品及包装物、电动自行车、低压电气、开关插座和防爆电气产品等专项检查；开展收费停车场、医耗联动综合改革价格、医疗服务价格、物业服务收费、转供电、市场生活必需品、教育收费等专项检查。
（六）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等案件的办理情况
  办理行政处罚案件共计3805件，罚没款共计1.488余亿元；办理行政强制案件共计190件。
（七）投诉、举报案件的受理和分类办理情况
处理市场领域投诉举报224390件，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598万余元；处理质量安全类投诉举报1998件，处理食品药品类举报26325件；处理价格举报投诉2326件。
